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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
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48）

XINCHEN CHINA POWER HOLDINGS LIMITED
新晨中國動力控股有限公司

內幕消息－
建議出售抵押資產

本公佈乃新晨中國動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 9 (2)(a)條
及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一日之公佈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
年七月三十日之通函（「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華晨寶馬汽車有限公司
向本公司多間附屬公司提供財務資助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除非文義另有所
指，否則本公佈所用專有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通函中「董事會函件－支持協議－強制還款」一段所披露，潛在出售事項乃
借款人得以償還該貸款連同其應計利息之途徑之一，倘借款人未能於取得股東
批准支持協議涵蓋之所有交易及事項後 2 0個營業日內開展抵押資產公開上市
過程，則華晨寶馬可透過向借款人送達一份書面通知，要求提早償還該貸款及
其應計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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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謹此宣佈，於二零二二年四月十二日，借款人與瀋陽聯合產權交易所有
限責任公司（「瀋陽產權交易所」）訂立資產轉讓委託書，據此，借款人委託瀋陽
產權交易所處理建議出售抵押資產之抵押資產公開上市過程。抵押資產公開上
市過程將設立一項條件，中標者須將抵押資產租回予本集團作營運用途。預期
如無出現任何不可預見情況，抵押資產公開上市過程將於二零二二年四月十二
日開始，並將歷時 2 0個工作天。如於有關期間內並無確定中標者，則抵押資產公
開上市過程將會每次延長 1 0個工作天，直至確定中標者或由借款人終止為止。

倘抵押資產公開上市過程實現，並產生中標者購買抵押資產，則本集團透過抵
押資產公開上市過程出售抵押資產及╱或上述相關租回安排，根據上市規則可
能構成本公司之須予公佈的交易。本公司將會就有關出售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
章之所有適用規定。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抵押資產公開上市過程之進展及詳情另行發表公佈。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誠如董事會於通函中「董事會函件－支持
協議－強制還款」一段所說明，即使出現上述進展，透過抵押資產公開上市過
程出售抵押資產亦未必一定實現。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
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新晨中國動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吳小安

香港，二零二二年四月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兩位執行董事：吳小安先生（主席）及王運先先
生（行政總裁）；兩位非執行董事：韓松先生及楊明先生；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
董事：池國華先生、王隽先生及黃海波先生。


